



《深圳市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bookmark: _Hlk146634712]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省、市财政资金使用最新要求，结合“十三五”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项目管理经验，市海洋发展局联合市财政局组织起草了《深圳市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十三五”期间，深圳入选第二批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获得中央财政战新产业专项资金奖励，用于支持我市海洋产业链协同创新与集聚发展。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原市海洋局联合原市财政委根据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及专项资金管理等相关文件，制定了《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规土规〔2018〕12号），有效期至2023年10月。2023年6月，自然资源部会同财政部结合最终总考核结论向深圳下拨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后续资金，继续支持我市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工作。为进一步发挥后续资金引导作用，做好政策有序衔接，市海洋发展局就后续资金管理研究形成了《深圳市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思路
（一）明确领域及标准
《管理办法》明确了在海洋生物、海洋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对产业链协同创新、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扶持。其中，产业链协同创新类项目资助标准为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40%，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类项目资助标准为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50%，最高不超过1500万元。
（二）创新资助方式
《管理办法》在充分发挥政府规划引导作用和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安全的基础上，对项目的资助方式由“事前资助”优化为“事前立项、事后资助”，项目单位在项目获批立项后先行投入自筹资金组织项目实施，待项目验收通过后由主管部门一次性审核拨付资助资金。
（三）优化管理流程
《管理办法》结合“事前立项、事后资助”特点，优化项目立项、验收、绩效等环节的管理流程，推行合同管理和以验收结果为导向的项目单位负责制，建立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定期报送制度，不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抽查，建立健全规范化管理体系。
三、主要内容
[bookmark: _Hlk146620377]《管理办法》共七章三十六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第一章，总则。明确了管理办法制定依据和适用范围，规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基本原则。
（二）第二章，职责分工。明确了市海洋发展部门作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项目和专项资金主管部门的职责，以及各管理部门、项目单位等职责。
（三）第三章，资金管理。规定了专项资金资助方式和资助标准，以及对项目投资构成的基本要求。资助方式具体优化为“事前立项，事后资助”。
（四）第四章，立项管理。规定了项目从组织申报到正式立项的具体流程，明确了申报条件、申报材料，以及项目管理、撤项的具体内容与程序。
（五）第五章，验收管理。规定了项目从申请验收到资金拨付的具体流程，明确了验收材料、验收方式，以及项目通过验收和不通过验收的具体标准。
（六）第六章，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规定了绩效评价相关工作的具体内容，明确了对项目实施过程中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依据。
（七）第七章，附则。规定了本操作规程的解释权、实施日期与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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